
私立公東高級職業工業學校編班及轉班作業要點 

115 年 06 月 08 日主管會議訂定 

一、 依據： 

(一)  104年 01月 26日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

(二)  102年 05月 17日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 

(三)  100年 05月 16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之教學原則及輔導辦

法 

二、 目的：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之核心理念，協助學生探索生涯進路，引

導其發展多元智能，達因材施教目標，並發展學校辦學特色以提升教學品質，特訂定

本辦法。 

三、 組織： 

(一)  本校應成立編班及轉班(科)委員會(以下簡稱編班委員會)，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其

餘委員為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實習主任、輔導主任、教學組長、註冊組長、各科

主任(召集人)、教師代表一人、家長代表一人擔任，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學生編班及

轉班(科)作業。委員由校長聘任之，任期一年。 

(二)  本委員會下設工作小組，負責委員會之執行事宜，由教務主任擔任總幹事；註冊組

長擔任執行秘書。 

四、 編班作業： 

(一)  新生編班 

1. 作業時間：新生確認報到後進行編班作業。 

2. 作業方式與原則： 

(1) 各班人數、性別及具適性輔導需求之學生人數以均衡為原則，分別依各不

同入學管道之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平均 S 型排列編班；若無當年度國中會考

成績者，依身分證字號 S 型排列編班；持有教育部鑑輔會證明的學生之班

級，得減少該班全班人數 1 至 2 人。 

(2) 各班平均會考成績力求一致，若依上述原則編班後同科兩班會考平均差異

大於 0.02分，得調換同一入學管道或同一特殊身分者進行微調。會考等級

轉換成績方式如下： 

會考等級 A++ A+ A B++ B+ B C 

轉換分數 7 6 5 4 3 2 1 

(3) 特殊情形者(如雙胞胎學生、同名或讀音接近者等)經委員會同意後酌於微

調。 

(二)  復學生、轉科生、轉學生、重讀生編班 

1. 作業時間：復學生、轉科生、轉學生、重讀生確認報到後進行編班作業。 

2. 作業方式與原則：各班人數、性別及具適性輔導需求之學生人數以均衡為原



則。依其入學考試分數 S 型排列；若無入學考試分數者，依身分證字號 S 型

排列編班；持有教育部鑑輔會證明的學生之班級，得減少該班全班人數 1 至 2 

人。 

(三)  課業輔導、重(補)修編班：授權教務處教學組擬定編班名單。 

(四)  社團活動編班：授權學務處活動組擬定編班名單。 

(五)  外籍交換學生編班：授權國際處擬定編班名單。 

五、 轉班作業：學生經編班確定不得轉班，除有特殊事由，經輔導室介入輔導並召開個案

會議後，再送本委員會研議辦理。 

六、 座號編排： 

(一)  新生：女生在前、男生在後，再依姓名筆劃數從大至小排列。 

(二)  轉學生、轉科生、復學生、重讀生：不分類別，按其報到日期先後依序編排。 

(三)  學生轉出、休學、重讀時，當學期原班座號均不調整，待新學年開始時向前遞補。 

七、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、各項招生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